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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全力防範自傷案件。 

五、感謝委員對於國防事務之費心指導及提供建言，今後仍祈一本愛護本部初衷，不吝指導並持續

支持本部政策推動。 

（八十四）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幼兒就讀公私立幼兒園就學補助辦

法」草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851） 

徐委員就「幼兒就讀公私立幼兒園就學補助辦法」乙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有鑑於以往就學補助措施因未制定園所之規範要件，爰有政府提供家長就學補助費用，而私立

園所亦隨之調漲收費之質疑，且立法院亦要求，幼教券應保障幼兒皆能就讀一定品質以上之

幼托機構；爰自 98 年起配合 5 歲幼兒就學補助措施擴大至全國辦理，爰建置私立合作園所機

制，除掌握各園所全學期收費總額外，並訂有不得擅自調漲收費及違反規定之退場機制，以

確保家長補助權益及確立政策之有效性；施行迄今，私立園所申請並經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核通過成為合作園所者，各學年度均達 95%以上。 

二、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 7 條第 5 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對就讀幼兒園

之幼兒，得視實際需要補助其費用，並訂定補助對象、補助條件、補助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其立法意旨係考量政府挹注巨額經費推動之補助政策，除具體減輕家長育兒負擔

外，更應確保受補助幼兒於合宜之幼兒園就學，享有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利，爰對於受

補助幼兒就讀園所訂定規範，實為政府得以確保幼兒所受教保服務之基礎品質，及具體維護

社會公義之必要作為。 

三、本部研訂之「幼兒就讀公私立幼兒園就學補助辦法（草案）」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訂園所要

件，係指幼兒園完成基礎評鑑後之審核結果，且為期評鑑項目得與幼兒園教保實務取得衡平

，本部業已召開會議邀集相關團體就評鑑項目、指標內容之妥適性進行研商；至就學補助辦

法所採計之評鑑結果，亦將以維護幼兒安全等相關基礎項目之結果為依據，而非全數評鑑指

標之評鑑結果。 

（八十五）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大學院校學位浮濫及碩博士生總量管

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873） 

徐委員欣瑩針對大學院校學位浮濫及碩博士生總量管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

下： 

一、高等教育旨在知識創新及傳遞，且以高度專業人力為發展基石，故大學人力之聘任應以學術專

業標準為考量，教研人員的聘用彈性及多元化，均來自其學術專業機構特殊屬性及因應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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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迅速之需求，也是世界各大學普遍學用人力型態。因此，教研人員的聘用模式之彈性，

非等同於勞動市場之論工計酬目的。本部近年來亦對前述工作型態，持續檢討並落實其權益

。另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已由菁英教育轉為普及教育，就讀大學及研究所人數比率亦日益

增加，為避免大學及研究所數量快速成長可能導致質量失衡問題，並使大學及研究所培育之

人才符合產業所需，本部亦推動相關質量管控措施。 

二、為管控碩、博士生培育之質量，本部現行措施如下： 

(一)為回應社會輿論對高等教育品質之要求，97 學年度起增設碩、博士班漸採趨嚴管制，並

自 98 學年度起除博士班及人力管制項目外，規定增設碩士班案，需報本部審查，以控制

系所成長速度，且嚴格管制招生名額成長。碩士班經本部同意者，其招生名額應由既有

總量內調整，不額外核給招生名額。博士班則核給 3 名招生名額。自 98 學年度以來，不

論是系所數及招生名額數，均有下降並獲得控制。 

(二)100 學年度除延續前開碩、博士班均需專案審查之規定外，新設碩士班仍應於既有招生名

額內調整，博士班名額原則上亦由既有總量內調整而來；101 學年度新設之博士班一概由

既有總量內調整而來，不另核給名額，博士班名額亦逐年下降。 

(三)本部審查大學申請增設碩博士班案，審查機制嚴謹，除專業審查外，碩博士班增設等並

經學審常會審議，審查原則均予從嚴。且經本部同意設立之碩博士班，其招生名額應由

學校既有總量內調整流用並將控管整體博士班招生名額，不再成長。 

(四)本部於審查大學增設系所案，已將畢業生就業進路納入審查項目之一，並邀請人力資源

規劃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各產業人力需求之相關部

會共同審查，就各產業所需人力供需情形提供意見，作為本部核定系所之重要參據，對

於人力需求已過剩之領域，將審慎考量大學新設系所之必要性，避免產生供過於求，形

成資源浪費之情形。 

(五)本部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8 條規定，大學各學制班別

如連續 3 年註冊率未達 7 成，或評鑑未通過，再評鑑仍未通過者，將扣減其招生名額，

除促使大學主動檢視招生情形，招生不佳者，學校應主動調整其名額，或進行轉型、整

併或退場，以積極提升教學品質，期使質量均衡。 

三、本部相關政策未來改進方向：綜上，針對博士生培育部分，本部就管控總量為基礎，且弭平學

用落差的關鍵，並強化與產業之連結為整體政策方向，重點推動事項如下： 

(一)量的管控是人才培育的基礎 

1.改進系所增設調整審查機制，規劃進一步要求學校提報時，須針對其發展與國家經濟

發展方向提出評估分析，再由本部邀請產官學界代表共同審查，強化連結。 

2.本部會同相關主管部會，參考國內醫事人力管控之作法，研議結合產、學、研及公協

會，成立人才供需評估與對話平台。 

3.規劃利用註冊率、就業情形等公開資訊，要求學校調整既有系所及其招生名額。 

(二)質的提升是弭平學用落差的關鍵 



 

 
194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1.訂定大學畢業門檻，引導學校配合校院系教育目標「發展學生核心能力指標」，建立

對應檢核機制及畢業門檻。 

2.強化大學教學與課程安排；落實與改善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鑑；推動以學生學習成果為

導向的系所評鑑機制；健全課程檢討評估機制。 

3.落實大學校務評鑑、系所教學評鑑及師資質量考核，提升大學辦學品質。 

4.導引學校檢討自我定位及發展策略，視需要修正相關法規。 

5.培養學生適應社會之軟實力。 

(三)就業是學校及產業共同的責任 

1.全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辦理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業界實習課程及職場見習等訓

練，使學生提早做好就業準備。 

2.持續辦理「大專學生畢業流向調查資訊平台」，回饋給學校檢討系所教育目標、課程

規劃及教學方法配合，將系所課程與職涯進路緊密結合。 

3.建立校園就業輔導標準作業程序，從入學前的選系輔導，在學時的跨領域學習，到畢

業後的就業規劃，提供整合性職涯發展服務。 

4.產業應提出明確取才條件及需求，回饋學校進行課程規劃及學生輔導，同時應善盡教

育訓練責任，並將勞動條件合理化。 

四、近期，本部 102 年度「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

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已明定各校須提出一定比例之年輕人才，並在審查原

則上保留一定比例予年輕優秀之學者。大學旨在傳遞知識及引導社會創新，因此國際頂尖大

學普遍學用人力型態均以學術專業標準為考量，教研人員聘用彈性及多元化即來自因應學術

變遷迅速之需求，惟在實務上，本部將持續檢視現行相關教育法令或措施，以確實保障教研

人員之權益。此外，為因應我國高等教育已由菁英教育轉為普及教育，為避免大學及研究所

數量快速成長可能導致質量失衡問題，本部亦將持續檢討相關質量管控措施。 

（八十六）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都市更新條例第 27 條公有土地一律

參與都市更新之規定，應適度修正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19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852） 

徐委員就都市更新條例第 27 條公有土地一律參與都市更新之規定，應適度修正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有關現行都市更新條例第 27 條公有土地一律參與都市更新之規定，未考慮個別公有土地在都

市發展中之定位，導致私部門經濟行為凌駕國土政策，並被私部門圈地或以小吃大等問題，已納入

本次修法檢討明定公有土地有合理計畫無法併同更新者，得排除上開一律參與都市更新之適用，並

明定公有土地達一定規模以上，應由政府主導辦理，避免公有土地被私有土地以小吃大，以維護公


